
  

 

走出早期马克思——兼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逻辑进路 

旷三平 

一、早期马克思才是“本真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经历过一个被模式化、教条化和泛政治化的时期，冲出“体系”、打破“禁区”、挑战“传统”也顺时形成
了哲学界令人瞩目的学术标向。然而，在我们尽情为这一学术标向及其由以产生的学术成果鼓与呼时，哲学思考的冷峻又使我们不
能不密切关注一个时下的研究动态，这就是似乎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源头，“走进”或“走近”早期马克思，才能真正找到马克
思哲学的“思想生长点”，才能一反传统理解而为世人展示出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例如，由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国内不少研究者过度抬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思想地位：凡研究中关涉到经典著作，他
们言必称《手稿》，仿佛只有《手稿》的文献引证，才能凸显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精髓，才能对传统理解所“遮蔽”、“遗忘”了的
本真意义作一番“解蔽”、“去蔽”的清理。其实，早期的马克思虽然对当时不合理的现实持坚决批判的态度，在《手稿》中甚至
开始尝试由哲学的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即由针对“副本”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的批判，但是，
由于他尚未把批判和实际斗争完全看作两件事情，因此，早期的批判难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人本主义的痕迹以及旧哲学概念的
用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文献似有“未成熟”的地方，如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新世
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他还说：“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
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当然，“未成熟”不仅仅是指“萌
芽”、“雏形”或“不完全”，它更接近恩格斯后来所讲的未“清算”之意。因此，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史相违背，也并不会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抵牾。马克思历来倡导理论及实践的自我批判精神，他说：“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
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同上，第149页）他又说：“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
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
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同上，第588页）可以说，不断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和超越自己是马
克思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理论品格。 
早期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文献的确蕴涵着许多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重要思想，“走近早期马克思”以挖掘、彰显这些思想实属必要。但
是，这种“走近”或“走进”不应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走近”或“走进”，即所谓人道主义化的“贴近”或“跟进”，而应
当是着眼于“反思”、立足于“批判”、倾心于“超越”早期马克思的“走近”或“走进”，即力图“链接”、“串通”整个马克
思哲学思想历程的“走近”或“走进”。这种“走近”或“走进”显然内含着“走进”之后的“走出”、“回归”之后的“反
思”、“返本”之后的“超越”之意，否则，其哲学诉求将固化于“早期马克思”而无法展示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历程，也将无
形中强化“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或“成熟时期马克思”对立的错误观点：似乎对“后期马克思”的研究属于不入时的传
统理解，而对“早期马克思”的解读方能显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此外，从“走进”与“走出”的辩证理解来看，“走进”内
含着“走进”之后的“走出”，“走出”也同样意味着“走出”之后的“走进”，即“走出早期马克思”之后，重新“走近”或
“走进”后期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这实际牵涉到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方法问题。笔者近年来在研习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想
中深刻体会到：仅从逻辑进路看，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表现为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不可作外在的“分割”或内在的“断
裂”。推而言之，唯有着眼于整个马克思哲学的视界，才能发现其不断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理论品格，也才能找到
生命化且现实化了的“本真的马克思”。 
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之谜”的消除 
马克思青年时期像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笃信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曾把法律、国家、哲学甚至自然界看
成是“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页）但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迫于对现实问
题表明态度，“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这使他产生了“苦恼
的疑问”，即国家政治制度和物质利益领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离开《莱茵报》，“从社会舞
台退回书房”（同上，第32页），探讨他在办报期间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他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力图解决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关系这个由黑格尔国家观同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国家之谜”。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例如，家庭和市民社会决
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私有财产；以及政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
体，它代表虚幻的共同利益，它不是市民社会的统一和调和，反而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表现。尤其是把国家归结为市民社会、要
在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起源的根据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方向。与黑格尔的做法相反，马克思从历史发展方
向来看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与性质。在他看来，这种分离本身是历史的一种结果，这种分离作为一种矛盾也只有在历史发展
的一定水平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把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到新的议事日程上来。这
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的自我转化，清算了过去的唯心主义思想，深化了对国家起源的根据之研究。  
应当指出，对“国家之谜”的消除，马克思一方面借助于对世界史、特别是对法国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因
此，他当时并未实现对“历史之谜”的破解，而只是为这种破解之路寻求到了一个突破口，开辟了一种路向。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
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而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但对于“往何处去”的问题却
还没有解决。  
三、历史的劳动“生成过程”：“历史之谜”的破解 
如果说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所力图解决的“苦恼的疑问”是他在《莱茵报》时期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黑
格尔国家哲学同现实之间矛盾的“国家之谜”，那么在《手稿》中，马克思所力图解决的则是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的基
础上所产生的“历史之谜”，即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从现存社会制度向未来社会发展等问题。“异化劳



动”是《手稿》的中心范畴，它是马克思研究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产物。古典经济学把“劳动”看作
是财富的源泉和主体本质，但它仅把“劳动”当作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脱离社会关系去研究劳动，从而掩饰了现实的社会与阶级
矛盾。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在他那里只有绝对精神才具有本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感
性的物质劳动不过是能动的理性、精神借以实现自身的手段。同样，“异化”范畴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被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以
说明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尤其是被黑格尔用来描述绝对观念如何把自己转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到自身的过程。“异
化”范畴是黑格尔构造思辨哲学体系的工具，但它同时又表明了在古典经济学和哲学唯心主义形式下猜到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动
力。所以说，“劳动”和“异化”两个范畴，分别是古典经济学和哲学在理论上的贡献，而将这两个范畴有机地统一为“异化劳
动”范畴，借以表示私有制社会的本质，并从而实现对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扬弃，则是马克思运用实
证的、批判的方法，研究私有制社会经验事实中的基本矛盾的结果。如果说，在《手稿》之前，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和政治联盟的
话，那么在《手稿》中，马克思则使已经和政治联盟的哲学进而与经济学联盟，从而推进了马克思对历史本质和基础的认识。马克
思“异化劳动”的理论意义正在于它已走出了哲学的圈子，开始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了经济学的哲学式的分析。尽管这
一分析还未达到完全科学的程度，但是它却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哲学的追问历史的本质、破解“历史之谜”的新的理路。在马克
思看来，人是自然物质的感性存在，他的主体活动的基础是劳动、实践，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是人本身的自然力量同外部自然事
物之间的对象性的能动活动。而自然界也不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第178页），它要通过它的最高产物——人及其活动成为人化的自然，并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由于人
的劳动采取了“异化的形式”，因而使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状况。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扬弃了把人与自
然、人与人分离对立的异化状况，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有机统一，并使二者真正达到解放和更高的发展。这种共产主
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
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马克思认为，在共
产主义及其哲学看来，上述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虽然是哲学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但是从劳动、实践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形成发展
的意义上来看，把握住这些矛盾的秘密，就能理解这些矛盾的本质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所以对于共产主义及其哲学来说它
“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的那段话：“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
“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马克思在《手稿》中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虽然在对生产劳动作经验和辩证考察以破解“历史之谜”的努力中涉及
到人的本质问题且作过思辨分析，但并未达到科学揭示“人之谜”的理论高度。此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确定只是初步的确定，
还不能说是最后的科学的揭示，毋宁说，它只是完成这种最后的科学揭示的一个原发点或初始阶段。不过，马克思在《手稿》中对
于生产劳动作的经验和辩证考察已经为实践概念的科学规定奠定了基础。半年之后，他以更加简洁的语言和形式，将这一概念表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至此，实践概念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枢纽”，它既是破解“历史之谜”的理论揳点，又为
达至解决“人之谜”的理论路径提供了一个重要通道。可以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
以破解“历史之谜”为理论前设，进而最后完成了“人之谜”的科学揭示。 
四、“社会关系”及其现实性：“人之谜”的揭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发挥了《手稿》所提出的人的内在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思想，并完全克服了其中
含有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因素，明确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物质生产劳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而“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
料”。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
页）其次，马克思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作了具体的说明。马克思指出，
不论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并明确了“社会关系的
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同上，第33页）人的自然关系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共同性，而人的社会关系则决定了人不同于动物的
特殊性，即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为人是由其社会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其自然关系决定的，也不是由二者共同决定的。马克思批
驳了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谬论，指出人们的一切关系并不是从“人”的纯粹概念中引伸出来的，而是在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
中形成的。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是以非常确定的物质关系为基础的。
马克思还发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观点，指出任何个
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脱离一定社会关系的“纯粹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要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或
本质，也只能通过他所处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分析、说明。再次，马克思分析了人的需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提
出了“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的观点，并论述了生产劳动、人的需要同社会关系三
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说明更丰富了。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没有它，人的其他一
切活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需要推动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在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又
使人产生新的需要。同样，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的任何活动都
无法进行。而人们的任何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劳动和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又是在人
们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最后，马克思明确论述了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带有阶级性，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
会把人变成畸形的、片面的人，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总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揭
示，是人的本质观上的一次根本变革，是破解“人之谜”的一种伟大构想，也是解答“存在之谜”的一个必然过渡。 
五、“社会存在”的本体地位：“存在之谜”的解答 
在哲学史上，对“存在”作“存在论”追问的哲学家数不胜数，但第一个把这种追问置于现实的生活过程即人的社会实践中的哲学
家首推马克思。马克思始终坚信：对“存在”作“存在论”的追问决非单单诉诸“理性”便可得到解决，唯有诉诸于实践活动方可
获得最终的解决。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张什么“实践本体论”或“生存本体论”，实际上他意图建立以取代“理性存在
论”的是“社会存在论”。理由很简单：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是在社会存在中历史地生成、现实地展开和辩证地实现的
过程，离开社会存在孤立地谈论实践的意义恰恰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旧形而上学的思维层次和水平。马克思在《手稿》中指
出，人对自然占有的对象性关系即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
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122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指出：“旧
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
页）因此，马克思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十分强调实践的意义却一刻也不离开对社会存在的深层分析和全面把握，他心目中的实践
只是通达“社会存在”的重要途径和“桥梁”。应当说，只是凭借实践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才重新开启了“存在之谜”的哲学“存
在论”解答：彻底炸毁“理性存在论”的神圣殿堂，真正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影”，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树立起“社会存在论”的
理论丰碑。 
马克思创建的“社会存在论”不只是认识论或历史观意义上的一种理论表达，更重要的是，它蕴涵着深刻的本体论承诺的意义：其
一，“社会存在”是一个现实的、生成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异在”；其二，“社会存在”是一种总体的关
系性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实体化了的、终极化了的、无时间性的“绝对存在物”；其三，“社会存在”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
的自然”的统一体，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根基；其四，“社会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人”的双重表达，



用“人”的观点看待社会存在和用“社会存在”的观点看待人是马克思在哲学存在论上的卓越贡献；其五，“社会存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运用实践的思维方式解读“社会存在”是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基本精神；其六，黑格尔把他所建构的“理性存在论”
视为关于“存在”问题的最终解答，因而确信“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黑格尔，第9页），与此不同，马克思创建的
“社会存在论”虽然是哲学史上关于“存在之谜”的一种不同于既往的全新解答，但它绝非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解答，毋宁说，它
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 
六、结语 
针对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自然和历史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状况，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
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
此互相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特别使用了“自然的历史”和“历
史的自然”两个短语，以说明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性。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隐含着：他的哲学不仅要消除“国家之谜”、破解“历
史之谜”和揭示“人之谜”，而且还要最后解答“世界之谜”、“存在之谜”。青年卢卡奇未曾理解马克思上述重要思想以及隐含
着的思维旨向。他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卢卡奇，第252页）时，实际上把自然归为了历史，把自然观归为了历史观。
他完全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既是历史观也是自然观，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因此，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读无形中削弱了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参见张西平，第54页），以为它的使命仅仅是为了破解“历史之谜”。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有机
发展来看，自“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地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
也就是说，“存在之谜”的解答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行为，它是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和“人之谜”的揭示
相互“链接”、“串通”的整体过程。其中，后者的完成奠定着前者的实现，前者的实现也意味着后者的完成。对此，任何以时期
界线作外在的“分割”或内在的“断裂”都无助于展示其有机的发展过程，更无助于体现整个马克思哲学鲜明的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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